
 

題號 答案 題目 

094 3 未領有汽車駕照駕駛小型車者應處罰鍰新臺幣：(1) 300~600 

元。(2)3,600~7,200 元。(3) 36,000~60,000 元。 

172 3 汽車駕駛人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 40 公里以上者，

處罰鍰新臺幣：(1)1,200~2,400 元。(2)2,400~6,000 元。

(3)12,000~36 ,000 元。 

187 3 小型車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小型車者，除處新臺幣

3,600~36,000 元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外，並應：(1)再吊

扣其行照。(2)再吊扣其駕照。 (3)吊銷其駕照。 

222 3 汽車駕駛人違規併排停將處罰鍰新臺幣：(1)1,200~1,600 元。

(2)1,600~1,800 元。(3)1,800~3,000 元。 

417 2 汽缸總排氣量 550 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機車行駛高速公路，

有同車道併駛、超車行為者處駕駛人新臺幣：(1)1,500~3,000

元。(2)3,000~6,000 元。(3)6,000~12,000 元罰鍰。 

445 3 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

越之交岔路口，有行人穿越時，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，因而

肇事致人受傷者，處：(1) 罰鍰新臺幣 1,200~6,000 元並違規

記點。(2) 罰鍰新臺幣 7,200~24,000 元並吊扣駕照 1 年。(3) 

罰鍰新臺幣 18,000~36,000 元並吊扣駕照 1~2 年及參加道

安講習。 


